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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工作与生活都与互联网紧密相连，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工作与生

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劳动者24小时持续在线工作成为可能，延长劳动者的工

作时间变得更加潜移默化、不易觉察。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我国构建劳动者的离线权制度也存

在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通过立法予以明确离线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促成劳资双方针对离线权展开集

体协商并肯定其协商成果，并循序渐进地推动离线权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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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our work and life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Internet, in imperceptible, the boundary between our work and life gradually blurred. Through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possible for workers to continue to work online for 24 hours 
a day, and extending the working hours of workers has become more subtle and difficult to detect.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in our country build workers offline 
rights system also exists certain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through legislation to clear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offline rights subject, contribute to the offline right for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affirmed the negotiation results, and step by step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ffline 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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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system and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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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网络移动通讯技术的进步，“数字人权”概念渐渐深入人心。数字技术的迅速

发展，从根本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的本质，人逐步从“物理人”到“信息人”过渡，身上附着越来越明显

的数字属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即使是在数字化领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依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保障人权依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自由是人权的重要价值之一，在数字人权领域，公民依旧

具有选择自由，且该自由不得受到贬损，劳动者的离线权便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离线权是互联网时代下

保障人权的重要一环。互联网平台等利用移动通讯技术、算法技术在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模糊

了工作场所与休息场所，以及上下班时间之间的界限，大量劳动者的休息权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侵权现

象日益严重，劳动者因过度劳累而出现健康问题，丧失生命等情况屡见不鲜，亟需规制。本文拟研究 1) 离
线权提出的背景？2) 我国离线办公的现状？3) 我国离线权存在的困境？4) 离线权在本土的制定施行？ 

2. 互联网时代劳动者离线权的提出 

2.1. 离线权的定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在工作场合的广泛使用改变用人单位用工模式，雇主随时可以通

过电子邮件、视频会议、即时消息等应用程序向劳动者发出指示，劳动者也随时可以开展工作，电子邮

件要求劳动者始终保持联系。由于这种远程工作的时间更为弹性，易无形中增加工作时间，故法律对工

作时间的控制和对劳动者休息权的保护显得更为必要，传统的劳动法制度在解决因信息数字技术的发展

而转变工作方式所造成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上力有不逮，离线权便应运而生。 

2.2. 离线权的主体 

近几年来，我国学界逐渐展开劳动者离线权的相关问题研究得益于居家线上办公模式的兴起，学者

们逐渐对该种模式下所产生的劳动者“永远在线”并被“过度访问”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对因此而在

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劳动者休息权的侵权问题展开研究，并进一步提出离线权的主体是适用居家线上办公

模式的劳动者，但是实际上，笔者认为，离线权作为劳动者的休息权中衍生出来的权利，其主体应当为

所有劳动者，该项权利由所有劳动者平等享有，而不论其采用何种工作模式以及是否使用互联网技术进

行工作交流。此外，结合我国国情，“离线权”首要保障主体应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即与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其次保障从属性较弱的网络平台从业者以离线的权利。 

3. 我国互联网时代下劳动者离线办公的现状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越来越重视人权的保护，在众多休息权纠纷中不断体现对劳动者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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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尊重和维护。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也在显著提高，人们更加重视

自身权利的维护，“网络没有边界，但是生活有边界，工作不能随意入侵”这样的观念更是不断深入到

每个人的心中。从近年来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与劳动者休息权相关的纠纷，从法院

的判决中也可以看到法律对劳动者休息权利保障的重视。 
在王某文与北京大森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王某文主张出差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4民初5951号民事判决认为王某文应当就其在出差期间休息日存在从

事单位安排的工作或为工作做准备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王某文未提交证据证明延时加班时长，法院

不予支持。王某文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辩称出差是由大森包装公司安排的，有火车票

作为依据，出差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加班，根据客户要求确定实际工作时长。钉钉记录上也有王某文

的加班记录，出差是以钉钉打卡作为考勤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 01 民终 3568 号民

事判决，支持了王某文的该项诉讼请求。 
以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的“李某艳与北京智能研选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为例来加以分

析。在该案件中，李某艳诉讼请求判令智能研选公司支付加班费、延时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法定节

假日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若干元。二审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主张，并在判决书中进一步加以阐释。

随着经济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劳动者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随地提供劳动，利用“微信”等社

交媒体建立工作群，发布工作任务与工作指令等情况也愈发普遍，在认定劳动者是否加班时应当虚化工

作时间与工作地点的概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供了与工作相关的实质劳动加以认定。在李某艳与北

京智能研选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李某艳在非工作时间使用“微信”软件开展工作，而并非进

行简单的沟通，付出了实质性劳动，并呈现出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点，体现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李某艳

的管理，明显占用了李某艳的休息时间，应当认定为加班。 
类似上述的案件在近年来呈现上升的趋势，法院对该类案的判决也反映出法律对劳动者人权的保障

的重视，对劳动者休息权利的重视，同时更能反映出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升。国家法治建设的需求及劳

动者维权意识的提升更表明了引入“离线权”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4. 我国互联网时代下劳动者离线权存在的困境 

4.1. 劳动者离线办公的原因 

随着我国《劳动法》的制定与完善，很多企业开始另辟蹊径，试图以各种合同名目掩盖劳动关系本

质、逃避劳动法规制，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试图隐藏或歪曲雇佣关系的行为，或者通过另

一种合法的外衣，或者赋予它另一种形式[1]。在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各种顾问合同、劳务合同，还有

合作协议等等。诸如此类的合同，在正常履行中貌似没有任何问题，劳动者提供劳动、领取报酬，和普

通的劳动关系没有区别。然而，一旦出现劳动争议，特别是当遇到解雇或工伤等典型纠纷之时，用人单

位常以“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系”为由，逃避法律责任。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逐渐不再拘泥于双

方签订的合同的性质，而实质性地审查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逐渐完善。 
我国开始探索远程办公模式，与工作场所相分离，工作时间更加自由灵活等优点受到了广大劳动者

的青睐，但是离线办公不同于远程办公，而是指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从事工作任务的情形。在笔者看来，

劳动者离线办公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愿将工作期间能够完成的工作任务留至非工作时间，二是

基于用人单位的明确或不明确的指令。虽然不可否认存在劳动者在下班后自愿将工作任务带至非工作地

点完成的情况，但是更多的劳动者离线办公是受到了用人单位的指令，譬如虽然不强制要求劳动者在办

公地点加班，却为劳动者安排在 8 小时工作时间内无法完成的超负荷的工作任务，迫使劳动者不得不挤

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完成工作任务，或是在非工作时间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等通讯设备向劳动者发布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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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立即完成的工作任务。此外，还出现一种新的变相加班的方式与之配套，即通过设置阶梯式的补贴模

式变相令劳动者加班。 

4.2. 劳动者离线办公时企业的风险 

对于劳动者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企业分配的过重工作量及强制的 “随时在线” 要求。这些问题

导致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使得劳动者在规定期限内无法完成既定目标；同时，企业还要求

劳动者在居家期间保持高度响应和沟通，这就不断打破其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企业也将会面临各种风险。 
首先，工作时间违反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灵活就意味着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看不见的、

无法控制的地方进行工作，劳动者下班后的工作行为一旦被认定为加班，在适用现有工时制度的基础上

容易不断累加，企业将要支付高额的加班工资，甚至会面临行政处罚的风险。虽然石美遐学者指出，现

有的劳动立法是以传统的劳动关系为规制对象而诞生和发展起来，面对当代社会发展中呈现的就业和用

工的多元化、灵活化趋势，显得力不从心[2]，在互联网技术的助推下，我国现有的劳动立法受到了强烈

的冲击，但是一旦引入离线权这一概念，凝聚起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享有拒绝以任何方式分派工作任务

的共识，即便是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将离线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法定权利予以规定，企业也无法预估劳动仲

裁与司法裁判是否会适用休息权予以规制，企业面临无法预估的诉讼风险。 
此外，虽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劳动者需要承担证明加班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模糊，加上劳动者由于缺乏证据保存意识和能力，以及受制于企业内部系统的控制，一旦发生纠纷，劳

动者很难提供有力证据来维护自己，但是随着劳动者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证据问题也能通过技术手段

予以解决。企业将不断面临来自其劳动者的维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势必遭受影响，而不断陷入法律

纠纷的企业的自身形象与信誉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5. 互联网时代劳动者离线权保障的本土构建 

5.1. 我国劳动者的离线权宜通过立法模式予以保护  

劳动者的离线权是劳动者的休息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休息权的重要内容的重申，其目的便是为

了保障劳动者在工作之余获得应有的休息[3]。我国《劳动法》第 4 章第 36~45 条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工作时间，但是在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应当属于劳动者的休息时间[4]。
离线权并不是一项初始权利，而是一项派生性权利，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休息的一项权利[5]。但是就司法

实践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劳动者在主张休息权利时遭遇的实际情况而言，目

前的规定还有待完善，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离线权具有必要性。 
我国由于集体协商机制相对欠发达，仅靠集体协商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通过立法明确劳动者所享

有的离线权，并赋予用人单位与工会或劳动者代表就劳动者离线权的相关规定进行磋商的义务，更有利

于使劳动者的休息权落到实处并发挥实效，转变用人单位观念，使劳动者的私人生活免受工作的侵扰。 
离线权的规定不仅可以更加直接的保护互联网时代下劳动者逐渐被侵蚀压缩的休息权，也能使用人

单位进一步的规避法律风险，避免因劳动者主张不断累加的加班时间而支付高昂的加班工资或遭受行政

处罚，清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劳资双方而言均是一种法律保护。 

5.2. 离线权的具体制度设计 

1) 离线权的立法模式 
离线权是休息权的下位概念，在我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离线权应当直接在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

中予以特别规定，将离线权纳入我国现有的劳动法律体系中，其具体内容与救济等规定应当置于我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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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法》第四章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中予以详细规定，完善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的权利保护体系。 
2) 离线权的内容 
为了防止劳资协商中出现用人单位凭借强势地位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形，法律应当对每日或每周的

最低离线时长标准作出规定，为远程办公劳动者离线权保护设置安全线。在具体认定是否处于离线状态

时，应当综合考虑劳动者的行为是否被置于用人单位指挥命令下，只要是处于用人单位指挥命令的，劳

动者处理工作时间就应该认定为劳动时间。如用人单位通过办公软件让劳动者在休息时间进行接收并处

理工作任务的时间就应认定为工作时间。鉴于互联网时代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指挥命令难以认定，故

只要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与其日常工作业务存在关联就可以认定劳动者的劳动义务没有解除，其完成任

务时间为工作时间。 

5.3. 离线权的保障机制 

工会对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赋予劳资双方自由协商空间的同时，应

发挥工会的引导和帮助作用。例如，工会组织可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及“工作和家庭平衡”等

事项编制协商或谈判指南，以此来为雇员在协商谈判时提供帮助和引导。其次，应发挥工会的监督职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之规定，工会组织对于用人单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享有监督和

建议的权利。因此，对于用人单位不履行离线义务的行为，工会组织可以提出意见并要求其予以改正。 

6. 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改变用人单位用工模式，虽拉近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距离，

提升了工作自主性与工作效率，但也造成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工作和生活界限的模糊。如何

避免对数字工具的非人性化使用，充分保护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权利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考验。中国

劳动者离线权保障在给予特别立法的同时，应明确权利义务主体，赋予劳资双方较大的自由协商空间，

并循序渐进式推动离线权法律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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